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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2263/03-04(01)號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

2004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14 日日日日

國際㆟權公約實施情況的監察機制國際㆟權公約實施情況的監察機制國際㆟權公約實施情況的監察機制國際㆟權公約實施情況的監察機制

平等機會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平等機會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平等機會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平等機會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對所有文明社會而言，充分保障㆟權是㆒項持久的挑戰。

香港要面對此挑戰，最重要是設立有效機制以監察國際㆟權公約

的實施情況。過去 12 個月，有關議題已在民政事務委員會的不
同會議㆖進行討論。會議曾提出不同方法如出版有關公約的報告

草稿、而非只提出大綱作公眾諮詢；設立「㆟權委員會」和由政

府向立法會提交每年進度報告等。由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

書館服務部擬備的研究報告《聯合王國、新西蘭及加拿大就監察

國際㆟權公約實施情況的機制》已提供有用的資料及參考。平等

機會委員會（委員會）在這份意見書㆗提出了對有關事宜的看

法。

出版報告草稿作公眾諮詢出版報告草稿作公眾諮詢出版報告草稿作公眾諮詢出版報告草稿作公眾諮詢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根據國際公約擬備報告時，

目前的慣性做法只是發出大綱草稿作公眾諮詢。委員會於 2003
年 4 月就政府根據《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擬備第㆓次
報告而提交的意見書㆗已表示，委員會認為這做法令公眾 (a)難以
評估政府有否對相關的聯合國委員會所提出的關注事項作出回

應；及 (b)對政府在推行各公約所保障的權利的整體進度缺乏概
括的瞭解。委員會因此建議政府應考慮出版報告草稿，而非僅出

版大綱作公眾諮詢。

向立法會提交每年進度報告向立法會提交每年進度報告向立法會提交每年進度報告向立法會提交每年進度報告

3. 向立法會提交每年進度報告是好意見，因為這能進㆒步提

升監察機制。對於政府近日決定，就各條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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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公約的年度發展概要向立法會提交報告，委員會表示歡

迎。

設立㆟權委員會設立㆟權委員會設立㆟權委員會設立㆟權委員會

4. 改善㆟權保障方法之㆒，就是設立「全國性的㆟權機構」，

這亦是聯合國所推廣的。

5. 目前尚未有國際規範規定必須設立「全國性的㆟權機

構」，不過卻有㆒些不具約束力的國際標準，如：聯合國大會第

48/134 (1993) 號決議案（㆒般稱為“巴黎原則”）及其後續決
議案均有這樣的建議。這些不具約束力的標準具規範作用，可用

於指引及評估國家行為。聯合國把建立強大的「全國㆟權機構」

列為高度優先工作。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於 2002 年 9 月 9 日提交
予聯合國大會的報告㆗甚至答允會加強聯合國的能力，以協助個

別國家建立強大的「全國性的㆟權機構」。

6. 正如立法會文件所披露，加拿大及新西蘭已設立「全國性

的㆟權機構」，而在英國，有關設立獨立㆟權委員會的討論亦漸

多，在在顯示恪守國際規範的民主國家都很認真對待這些不具約

束力的標準。

7. 目前香港有多個專責組織處理不同方面的㆟權事宜，如個

㆟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和平等機會委員會。在考慮設立獨立的㆟權

委員會時，必須十分小心，要顧及目前的條例和可能在司法權限

㆖出現重疊、對資源的影響和組織架構等問題，以確保能具成本

效益及適當㆞處理各方面的㆟權事宜。

8. 委員會建議政府應透過仔細規劃及廣泛公開諮詢，考慮盡

快在香港設立獨立的㆟權委員會。

平等機會委員會

㆓零零㆕年五月


